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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鲁交城市〔2022〕33号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

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细则》的

通 知

各市交通运输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<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

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交运规〔2022〕

9号），省交通运输厅编制了《山东省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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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落实。

联系人：孔令栋 13356685257，唐子文 18354223921

邮箱：sjtystcsjtc@shandong.cn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
2022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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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

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细则

第一条 为落实《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考核管理办法》,规范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(以下简称安全考核)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

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在本省经营的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工作，应当遵守本细则。

第三条 城市客运企业是指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、城市轨

道交通运营、出租汽车(含巡游出租汽车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，下

同)经营的法人单位。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指对本单位日常生

产经营活动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、有生产经营决策权的人员，

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，以及分支机构的负责人、实

际控制人。

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指企业(含分支机构)分管安

全生产的负责人和专(兼)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
第四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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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工作应当坚持突出重点、分类实施、有序推进的原则。

第五条 省交通运输厅接受交通运输部对我省城市客运企业

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的指导，落实交通

运输部安排的相关工作。

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指导和监督本省经营的城市客运企业主要

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。

各市交通运输局或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行业主管部门（以下

简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）具体组织实施本市经营的城市客运企业

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有关工作。符合政府购

买服务规定的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开

展具体考核工作。考核不得收费。

第六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

在从事城市客运安全生产相关工作6个月内参加安全考核，并在

1年内考核合格。在 2023 年 1月 1日前已从事城市客运安全生产

相关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在2023 年 12 月

31日前完成考核工作。

第七条 按照城市公共汽电车、城市轨道交通、出租汽车等业

务领域，对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两类人

员分别开展安全考核。

考核内容分为公共部分和专业部分。公共部分包括：城市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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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，城市客运企业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安全生产管理知识等；专业部分包括：各领

域安全生产相关法规政策及标准规范，城市客运安全生产实务等。

第八条 考核使用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、公开发布的安全考核

大纲和安全考核基础题库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当地城市客

运安全生产相关地方性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，组织编制城市客运

安全生产地方性考核大纲和地方题库，地方题库每类题型试题数

量应不少于交通运输部题库相应题型试题数量的 10%，并根据有

关法律法规变化情况对题库进行动态更新。

第九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

按照考核要求，经所属企业同意，向属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提交

考核申请，并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完成安全考核工作。城市客运

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经营范围及岗位

职责，选择考核相应业务领域。

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交考核申请

资料的真实性由本人及其所属企业负责。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

及时受理参加考核人员的申请，审核有关资料的真实性，统筹安

排考核工作。

第十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

考核采用闭卷考核方式。鼓励各地采用无纸化考核，暂不具备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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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，可采用纸质试卷考核。试卷考核题型全部为客观题，总分

值为 100 分，取得 80分及以上成绩为考核合格，考核时间为 90

分钟。

试题类型包括：单项选择题（50个，50分）、多项选择题（10

个，20分）、判断题（25个，25分）和案例题（1个，5分）。

免费自愿使用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发的组卷考核客户端软件，

也可根据需要，开发本市组卷考核客户端软件。

第十一条 公共部分试题从基础题库中公共部分随机抽取；专

业部分试题按照参加考核人员所选择的业务领域，从基础题库中

相应业务领域随机抽取。

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内容公共部分占70%，专业部分占 30%；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内容公共部分占40%、专业部分占 60%。地

方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分值，占比不超过总分的10%。

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若负责城市公

共汽电车运营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、出租汽车经营中两类及以上

工作，应根据企业经营范围及岗位职责选择相应业务领域；试卷

题目专业部分从题库中的相应业务领域随机抽取，不必分别进行

考核。

第十二条 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于考核结束后 20个工作日

内，在政府部门网站专栏公布考核合格的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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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信息，包括人员姓名、身份证号(脱敏后)、

所属企业名称、考核业务领域、考核合格结果有效期等。参加考

核人员可以向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查询考核成绩。相同业务领域的

考核合格结果在全国范围内有效，不得重复进行考核。

第十三条 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年度

考核安排，并提前 30天向社会公开发布，原则上每季度组织一批

次考核。

第十四条 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于每年 3月 10日前将上一年

度本市经营的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

考核工作执行情况、本市经营的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安全考核通过情况汇总报省交通运输厅。

省交通运输厅于每年3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全省经营的城市客

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执行情况、

全省经营的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

安全考核通过情况汇总报交通运输部。

第十五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

全考核合格且在有效期内，不再从事原岗位工作的，所属企业应

当在 1个月内向属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报告人员离岗情况；另择

企业从事同类型岗位工作的，本人应当在入职后1个月内向所在

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登记企业信息和安全考核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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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

全考核合格结果自公布之日起，3年内有效。

安全考核合格结果有效期到期前 3个月内，相关人员可以向

属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延期申请。属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

当在受理申请后 15个工作日内，对其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

情况进行核实。不存在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到行政处

罚或导致发生运输安全事故等情形的，安全考核合格结果有效期

应当予以延期 3年。属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通过网站等渠道公

布延期结果。

第十七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

下列情况的，原考核合格结果作废。

（一）因存在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到行政处罚或

导致发生运输安全事故的；

（二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因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发生列车脱轨、列车撞击、乘客踩踏、

淹水倒灌等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社会影响事件的；

（三）超过考核合格结果有效期180 天未申请延期的。

考核合格结果作废后，继续从事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，

应重新提交考核申请，并在6个月内完成考核工作。

第十八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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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本细则规定进行安全考核并取得安全考核合格的，应当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九条 组织考核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组织领导，落

实考试组织的各项条件保障，严肃考场纪律，确保考试场所、人

员、物资及考试防疫措施及时到位，确保考试顺利实施。要畅通

考生咨询渠道，健全快速反应机制，及时回应和妥善解决考生关

心的问题。

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在考试一周前将考核方案报省交通运

输厅备案。

第二十条 参加考试的人员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如不遵守考

场纪律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有违纪、作弊等行为的，情

节较轻的给予警告，情节较严重的取消其本场次考试资格。

1.考生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

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

试工作地点的秩序；

2.凭准考证、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，严禁携

带手机等各种通讯工具、手表、电子存储设备等物品进入考场，

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文具、用品等。

3.入场后，对号入座，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，不准吸烟，不

准喧哗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、打手势、做暗号，不准夹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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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，不准接传答案或者交换答卷；

4.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考试时严格遵守考试时间，

考试中途不得离开考场，考试结束时方可交卷，不得提前交卷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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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